解读玉林市矿产资源总体

规划（2021-2025年）
一、背景依据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区第四轮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桂自然资办〔2020〕169号）有关要求，玉林市自然资源局组织开展《玉林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规划》）编制工作。
《规划》编制主要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实施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55号）等法律法规，《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第四轮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年）编制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43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省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和<市县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编制要点>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19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区第四轮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工作方案的通知》（桂自然资办〔2020〕169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开展我区第四轮市、县级矿产资源规划编制技术规程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20〕295号）等部门规章，《广西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开发保护促进我区高质量的发展的意见》（桂政发〔2020〕30号）、《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玉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发展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广西壮族自治区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玉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等相关要求和规划。

二、征求意见及协调处理情况

《规划》在前期专题研究阶段征求了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广西矿业协会等领域专家意见，对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全部予以采纳。

《规划》在编制过程征求了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发改、工信、生态环境、商务、财政、住建、交通运输、林业、水利、农业农村、乡村振兴、应急、文旅等13个市直部门以及自治区发改委、生态环境厅、财政厅、住建厅、水利厅等5个区直单位的意见。共收集意见30条，其中采纳（含部分采纳）24条、不采纳6条，不采纳的意见主要是与规划编制技术规程或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意见。
《规划》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审查，共收到相关意见13条，全部予以采纳。

三、规划目标

结合玉林市区域自然地理特点、成矿地质条件以及矿业经济发展状况，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指导和约束下，符合“三条控制线”相关管控要求，严格控制最低开采规模，提高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水平，加大矿区生态保护修复力度，促进矿业绿色发展，确保矿业高质量发展。严格限制对生态环境、水源保护区和城市规划区环境影响较大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项目，保障生态安全。
（一）矿业经济稳步提高
重点发展建筑砂石、饰面用花岗岩、灰岩、高岭土等优势矿业，优化矿产业新布局，矿石开采量预期达1亿吨，矿产及其加工产业总产值达到50亿元左右。
（二）资源保障进一步夯实
预期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1-2处，到2025年新增资源储量：铅锌20万吨、钼0.5万吨、高岭土300万吨、灰岩2000万吨。
（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不断优化
到2025年，全市采矿权总数预期在218个以内，其中露天开采非金属采矿权数量控制在192个以内（含建筑用砂石采矿权74个）。合理开发利用花岗岩、灰岩、高岭土、陶瓷土等优势矿种，不再新设100万吨/年以下露天采石场、13万吨/年以下砖瓦用页岩矿山。进一步优化开发利用结构，大中型矿山比例达到60%以上；资源利用水平大幅提升，矿山“三率”水平达标率达到90%以上。
（四）绿色矿业发展成效显著
到2022年底实现全市所有应建矿山建成绿色矿山的总体目标，全市基本形成绿色矿山格局。生产矿山应根据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制定绿色矿山建设实施方案，并开展建设。对新立的矿山正常生产一年后要求全部完成绿色矿山创建工作，不符合绿色矿山标准的矿山企业分类有序退出。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从源头上控制生态环境的破坏。2022年前完成玉林市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方案编制工作，全面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工作。
到2035年，全市基本形成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地区经济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相协调的发展格局，基本实现矿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砂石土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程度大大提高，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情况进一步改善，形成节约高效、矿业开发与环境相和谐的绿色矿业发展格局。

四、主要内容

《规划》文本分为7章，附表12个，附图3张。《规划》主要内容是：客观分析玉林市矿业现状与形势，对规划期内玉林市矿产勘查开发与保护布局、开发强度管控、矿产资源高效利用与矿业绿色发展、重点项目、规划实施管理进行了详细安排。

总则。阐述了规划编制的目的、依据、效力，确定规划基期和规划期。

第一章，现状与形势。主要分析玉林市2020年矿产资源及矿业发展现状，评估第三轮规划实施成效，客观判断玉林市矿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

第二章，指导思想、原则与规划目标。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及系列全会精神，落实矿产资源工作新的职责定位，深化“东融”“南向”开放发展，充分发挥玉林市承东启西和通往粤港澳优势，为玉林市建设成产业强、枢纽强、生态强、法治强、乡村振兴示范区、政治生态示范区、城市美“四强两区一美”两湾先行试验区奠定坚实基础，结合玉林市经济社会发展和矿产资源管理需要，提出了规划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从市情、矿情出发，合理制定规划目标，在矿业经济、新增资源量、开采目标、采矿权数量管控、矿业高质量发展等5个方面设置了13项指标，其中约束性指标5项，预期性指标8项。约束性指标主要包括：露天开采非金属采矿权数量、建筑用砂石采矿权数量、砂石大中型矿山比例、矿山三率水平、应建绿色矿山建设比例5项。

第三章，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保护布局。综合考虑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政策、玉林市矿产资源禀赋情况、产业发展需求等因素，明确重点勘查、限制勘查矿种，重点开采、限制开采、禁止开采矿种。根据各县（市、区）资源禀赋和开发利用特点，明确了各自矿产资源开发重点和矿业发展方向。空间布局方面，落实自治区规划在玉林市划定的2个重点勘查区、1个国家规划矿区、4个战略性矿产资源保护区、3个重点开采区、14个勘查规划区块、30个重要矿产开采规划区块，自主划定12个集中开采区、113个砂石土矿产开采规划区块。

第四章，矿产资源开发强度管控。把自治区下发的玉林市采矿权指标数分解到辖区内各县（市），提出了采矿权数量控制要求及相关监督措施。提出了稀土、钼、钨、建筑用砂石、水泥用灰岩、饰面用花岗岩、高岭土、碳酸钙等产业发展的相关要求，并明确了有关开采资源量。从空间、资源2方面提高玉林市矿业准入门槛，从资源配置、开发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加强资源开发管理的要求。

第五章，矿产资源高效利用与矿业绿色发展。统筹强化矿产高效利用、技术升级、调整结构、绿色矿山建设、矿区生态保护等方面工作部署，提出全市大中型矿山比例达到60%、应建矿山100%建成绿色矿山等目标指标，部署绿色矿山建设安排，促进矿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第六章，重点项目。提出了7项开发重点项目，推动全市矿业高质量发展。

第七章，规划实施管理。从强化目标责任考核、完善规划审查制度、推进年度计划实施、严格规划调整机制、加强规划实施督查等方面，提出保证规划实施的相关措施。
五、涉及范围

《规划》范围为玉林市行政辖区。
六、执行标准

《规划》严格执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玉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发展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以及上级管理部门有关法律、规定和要求。

七、注意事项

（一）强化规划的衔接和落实。《规划》与《广西矿产资源规划（2021-2025年）》《玉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等进行了充分的衔接，《规划》在编制过程中还衔接了《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以及相关区域经济规划、产业规划等，吸纳了相关规划思想、规划内容，为高质量编制好《规划》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确保上级规划的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落实到位。

（二）做好规划的组织实施。做好《规划》实施的组织、协调、督导等工作，保障规划目标、重点任务、重大行动和工程落实落地。做好规划实施的年度计划和经费预算，严格按照规划目标和进度安排，有序推进重大行动和重大工程的实施。

八、关键词诠释

（一）矿业及相关能源与原材料加工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指矿产及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工业最终产品或提供工业性劳务活动的总价值量。主要包括煤炭、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非金属及石油、天然气等采选业、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产生的总价值量。
（二）国家规划矿区：以战略性矿产为主，矿种资源储量大、开发条件较好、配套设施较为完备，且具有全国比较优势的大中型矿产地较为集中，可支撑资源安全稳定供应的重要保障区、接替区。

（三）战略性矿产资源保护区：未纳入能源资源基地、国家规划矿区的战略性矿产，暂时不宜开发，应进行重点保护而不得被压覆或占用的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或矿集区。

（四）碳酸钙资源：指运用于重质碳酸钙、轻质碳酸钙、氧化钙和氢氧化钙等碳酸钙产业中加工、制造、生产的主要成分为碳酸盐岩的矿产资源，主要包括石灰岩、白云岩、大理岩、方解石等矿产。

（五）“净采矿权”出让：指采矿权出让前期的相关工作处理到位，使竞得人不受土地、林地、地面附着物等权益制约，且竞得后可直接办理采矿许可登记，并能顺利进场开展矿山建设的拟出让采矿权。

（六）建筑用砂石：指用于提供建筑碎石、砂子等石料的矿产，包括建筑石料用灰岩、花岗岩、白云岩、大理岩、辉绿岩、安山岩、砂岩、闪长岩、凝灰岩等矿种。

九、新旧规划差异

玉林市自然资源局负责组织编制“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以及相关的专项规划，矿产资源规划属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专项规划，因此本轮规划与上一轮规划的主要差异体现在：一是《规划》以《玉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035年）》为依据，在国土空间规划的框架上对矿产资源规划勘查开发布局进行合理安排，与上报国务院的《玉林市生态红线划定方案》进行了充分衔接，按照宏观布局避让自然保护地核心区、《规划》设置的资源配置布局符合“三条控制线”管控要求。二是着重生态文明建设。在与相关上级规划衔接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建设绿色矿山、推行绿色生产等具体措施。

十、特色亮点

（一）规划刚性得到增强。科学编制规划，制定了合理的、可量化的、可考核的、清晰的目标和任务，易于日常工作的开展和管理。尤其是在采矿权数量管控方面，制定了采矿权总数、露天开采非金属数量、建筑用砂石数量3层指标，层层管控，严控矿山数量。

（二）空间布局得到优化。《规划》充分衔接国土空间规划，解决了“三条控制线”内外规划布局问题：原则上在“三条控制线”外设置新立的勘查规划区块、开采规划区块；在“三条控制线”内且符合管控要求的已有矿业权，设置相关规划区块；“三条控制线”内不符合管控要求的已有矿业权，不再划定相关区块，按要求退出。

（三）合理制定矿业发展方向。根据玉林市各区域资源禀赋和开发利用特点，制定矿产资源开发重点和矿业发展方向，推进各区域优势矿产资源集约开发，统筹推进全市矿业协调发展。
（四）促进矿业高质量发展。围绕矿业绿色发展、产业链延伸等方面，发展建筑用砂石、水泥用灰岩等优势资源产业，加强碳酸钙资源储备保护，在空间上进行了相应布局安排。

（五）保障地方发展的砂石供应。综合考虑各县（市、区）当前采矿权使用现状和未来发展需求，合理制定、分解建筑用砂石采矿权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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